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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诉讼欺诈的存在，不仅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使行为人获得不正当利益，而且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

法的公信力与权威，具有社会危害性，应当受到刑法的处罚。对于诉讼欺诈的定性，尽管有学者认为符合诈骗罪

的犯罪构成，或构成敲诈勒索罪，或应以其他犯罪论处，或者作无罪化处理，但是考虑到现行刑法罪名以及最高

人民法院的答复都无法全面保护诉讼欺诈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可以在妨害司法罪一章节中新增“诉讼欺诈罪”这

一新罪名，以有效规制诉讼欺诈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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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criminal regulation on litigation fraud 
ZHOU Yang-fan 

(Law School,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Litigation fraud violates the legitimate rights of the relative person, causes the behavior of people to obtain 
illegitimate interests ,wastes judicial resources and damage the credibility and authority of the judiciary, it is harmful to 
society and should be subjected to criminal punishment. Scholars hold various opinions for the definitions of litigation 
fraud. Some argue that constitute fraud in lawsuit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me of fraud, and some argue that it wa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rime of extortion, still some people thought the act of litigation fraud should be punished as other 
crime or treated as no guilty. Since present criminal law and 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can not protect the right from 
litigation fraud, a new accuse of litigation fraud should be added in the chapter of crime of obstruction of justice to 
efficiently restrict the litigation fra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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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的原本含义就是双方抱着共同的意愿期

待法院能公平公正地解决纠纷。 无论双方争讼的

原因如何，想要合理地解决矛盾就必须受到诚信的

约束，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公正的基础是

诚信”，[1]否则充满了欺诈谎言的诉讼则不是真正

意义上的诉讼，甚至会损害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司法

的权威。 
近年来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依据

法律手段来解决纠纷和维护权益的现象越来越多，

这说明长期受官本位思想影响的我国民众开始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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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用法律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是社会文明

进步的表现，但由于民众的法律素质不高以及现行

司法制度的缺陷，滥用诉权进行虚假诉讼的案件也

呈上升趋势。在 2009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民事
案件诉讼欺诈防范惩治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

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吴在存公布了一个惊人

的数字，通过对 100起民事二审改判案件进行抽样
分析，发现有超过 20% 的案件存在诉讼欺诈行为。
[2]这不仅侵害了公民、集体和国家的财产权益，同

时也破坏了司法秩序，给审判工作的顺利进行造成

阻碍。因此，有必要借鉴理论界和实务界的相关成

果，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危害、定性争议以及规制措

施进行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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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诉讼欺诈的社会危害 

诉讼欺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诉讼欺

诈，也即侵财类诉讼欺诈，是指行为人以提起民事

诉讼为手段，做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或者

串通证人提供伪造的证据，使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

的判决，从而获得财物或财产上不法利益的行为。

广义的诉讼欺诈则不仅限于提起诉讼骗取财物这

种情形，还包括基于其他动机目的而在诉讼活动中

实施的形形色色的欺骗行为。[3]诉讼欺诈是一种具

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其侵犯的客体既包括他

人的财产所有权，也包括法院的正常审判活动。 
1．严重侵害相对人的权益 
行为人实施诉讼欺诈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

诉讼欺诈被识破而遭到败诉的结果，一种是通过一

审或者二审从而获得胜诉达到诉讼欺诈的目的。在

这样的情况之下，无论诉讼结果如何，相对人首先

面临的问题就是被卷入到虚假的诉讼之中，并且为

此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是精神上的

痛苦。换言之，即使诉讼欺诈行为人的目的没有达

成，但相对人仍然无端地遭受到了诉讼的一系列

“麻烦”，尤其是在中国这么一个自古就有着厌讼

传统的国度，诉讼程序的进行本身对于相对人来说

就是一种“飞来横祸”。更不用说一旦诉讼欺诈行

为人的目的达成，相对人的标的财产会进一步遭受

损失，明显肆意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这将非

常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2．形成不良价值导向 
因为诉讼欺诈的实质是法院被行为人欺骗而

陷入认识错误，并依职权以判决方式对被害人的财

产进行处分。一旦法院裁判做出有效的判决，这种

隐藏着诉讼欺诈行为的判决书是具有公信力和执

行力的，诉讼欺诈行为人能够由此而获得利益，形

成“恶人得势”的错误的价值导向。对社会甚至会

起到反面导向作用，会让更多心怀不劳而获想法的

人看到所谓的“希望”，进而去钻法律的空子，引

发诉讼欺诈愈演愈烈之势，造成法律不公的现象。 
3．极大地浪费司法资源 
在案多人少、司法资源有限的情况之下，诉讼

欺诈不是真正的争讼关系，而只是行为人获得非法

利益所利用的途径，这种诉讼行为根本不能实现诉

讼原本的价值，而只是利用司法机关的职能和职责

来达到自己非法的目的。所有的司法程序都只是行

为人获得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和过场，庭审程序以及

各项工作的进行都是完全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其行

为无疑会严重破坏正常的司法秩序。 
4．损害法院的公正与权威 
由于法院的判决能够产生法律效果，诉讼欺诈

行为人达到非法目的后，会由藐视法律、利用法律

到挑战司法的权威与公正，法院成为行为人非法交

易甚至犯罪的场所。与此同时，相对人由于收到法

院具有执行力的裁判文书而不得不执行或遭到强

制执行，导致自己的合法财产被转让给诉讼欺诈行

为人，心生愤慨进而怀疑法院的公正性和法律的权

威性。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看，公众对国家的司法

权威以及法院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的同时，潜在

的犯罪人更加看到犯罪成功的可能性，会试图不断

效仿通过诉讼欺诈的行为达到自己非法获取权益

的目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

定，影响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二、诉讼欺诈定性的争议评析 

对于诉讼欺诈的行为应该如何定性，德、日刑

法学界通说和审判实践均认为构成诈骗罪，认为诉

讼欺诈是“三角欺诈”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日本

学者平野龙一指出：“在这种场合下，法院是被骗

者，同时也是交付者，而且法院具有将财物交付给

原告的权限，因此构成诈骗罪。”我国理论界与实

务界存在激烈的争议，现对主要观点评议如下： 
1．以诈骗罪论处 
诉讼诈骗是三角诈骗的典型形式，这也是学界

的主流观点。例如张明楷认为行为人以提起民事诉

讼为手段，提供虚假的陈述、提出虚假的证据，使

法院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得财产的行

为，成立诈骗罪。[4]主张构成诈骗罪的学者主要引

进了三角诈骗的理论，认为诉讼欺诈的本质与诈骗

罪相同，都是侵犯了他人的财产权，并且被骗者与

被害人可以不是同一个人。由于法院作为国家的审

判机关，有依法对公私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进行处分

的权力。所以在诉讼欺诈中，法院基于这一特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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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和职能而成为被骗人，被害人是民事案件中的被

告甚或案外人，两者不是同一人。 
笔者认为，把诉讼欺诈行为归结到诈骗罪中不

能解决如下问题：首先，从诉讼欺诈行为的社会危

害性以及法益侵犯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损害了被害

人的财产权，更破坏了司法公正与权威。通常，犯

罪客体是犯罪构成要件之一，是区分此罪和彼罪的

重要标准，行为相似但侵犯的客体不同，就构成不

同犯罪，故将侵犯复杂客体的诉讼诈骗行为直接归

入诈骗罪，就会产生矛盾。其次，根据前文所提到

的诉讼欺诈会出现两种不同的后果，诉讼欺诈人胜

诉则得到不法利益，并且所得非法收益也能成为判

定诈骗罪既遂与否的标准。但若诉讼欺诈人败诉，

或者被法院识破则没有非法利益的所得，那么依据

诈骗罪定罪则为未遂，但事实上其行为已经严重浪

费了司法资源，从保护司法秩序的角度来看其行为

已经既遂了。 
2．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王作富认为虚假诉讼行为就是借助法院裁决

的强制力来迫使被害人交付财物或者使行为人获

得其他非法利益，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点。[5]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看到了法院判决的强制

性特征，认为敲诈勒索罪是采用威胁或要挟的手

段。由于强迫他人交付财物，所采用的威胁、要挟

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将借助法院判决的强制力

迫使被害人交付财物的行为归结于威胁、要挟的方

法之一，而不是骗取被告的财物，从而认定符合敲

诈勒索的特征。 
根据刑法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

为目的，对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使用威胁、要挟等

方法，勒索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在这里被

害人交出财物并不是出于恐惧心理，而是迫于法院

判决的执行力，因此与敲诈勒索的交出财物的缘由

还是不同的。 
3．以其他犯罪论处 
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

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适用法律问

题的答复》 ([2002]高检研发第 18 号) 中指出：以
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

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主要是人民法院正

常的审判活动，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

有关规定作出处理，不宜以诈骗罪追究行为人的刑

事责任。如果行为人伪造证据时，实施了伪造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的行为，构成犯罪

的，应当依照刑法第 280 条第 2 款的规定，以伪
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罪追究刑

事责任；如果行为人有指使他人作伪证行为，构成

犯罪的，应当依照刑法第 307 条第 1 款的规定，
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诉讼欺诈

如果不成立诈骗罪，但其行为符合其他犯罪的构成

要件，则以其他犯罪论处。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答复

有一定的合理性，即对于整体行为无法评价为犯

罪，而方法手段行为又确实造成了一定社会危害

时，对其进行处罚，确实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

主要靠伪造证据而成就的诉讼欺诈行为的数量。 
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个答复依然存在问题：这

样的规定确实是对手段方法行为作出了规制，但也

只是考虑到了手段方法的危害，而没有对整体进行

全面的评价。直接给予除罪化规定，忽视了诉讼欺

诈行为的本质危害。而且刑法第 307 条第 1 款和
第 2款分别规定的是妨害作证罪和帮助毁灭、伪造
证据罪，即无论是诉讼当事人指使他人作伪证还是

他人帮助当事人伪造证据的行为都为刑法所评价，

而本人的伪造证据却可以由人民法院依照民事诉

讼法的有关规定作出处理，这对诉讼欺诈的定性造

成了逻辑上的矛盾。[6] 
4．以无罪论处 
也有学者认为，虚假诉讼行为不构成犯罪，在

客体、客观方面、主观方面均不同于诈骗罪，现行

刑法也没有相应条款对其予以规定，根据“法无明

文规定不为罪”的原则，只能按无罪处理。[7]持这

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诉讼中的当事人伪造证据行为

确实可能会给被害人造成损失，扰乱诉讼的正常秩

序，其危害程度也显而易见，但由于没有相应条款

加以规定，没有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的要件，根据罪

刑法定原则，只能按照无罪处理。这种观点看似符

合罪刑法定的原则，实则是机械地理解了“法无明

文规定不为罪”的含义，有教条主义的痕迹。由于

虚假诉讼对法益的侵害的危害日益严重，社会影响

恶劣，不能以刑法没有规定为由而忽略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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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对诉讼欺诈行为的分析，笔者认为诉

讼欺诈的行为必定是对法益造成了侵害，具备社会

危害性，应当为刑法所规制。 

三、诉讼欺诈行为的刑法规制 

考虑到现行刑法罪名以及最高院的答复都无

法全面保护诉讼欺诈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尤其是对

司法秩序破坏这一方面，所以可以在妨害司法罪一

章节中新增“诉讼欺诈罪”这一新罪名，具体理由

如下： 
首先，诈骗罪侵犯的只是财产权这一单一的客

体，而侵犯双重客体的诉讼欺诈行为是不能被评价

到诈骗罪中的，因为它还破坏了司法秩序。 
其次，刑法第 305条对发生的刑事诉讼中的证

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作虚假证明、鉴定、

记录、翻译的行为规定为伪证罪。但是在民事诉讼

中却没有这样的规定。事实上，民事诉讼中的作伪

证的行为同样侵害对相对方的合法权益，并且扰乱

了司法公正，也应该给予规制。如我国台湾地区的

伪证罪就贯彻到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

中。所以在我国刑法已经规定了为伪证罪却不能解

决民事诉讼中这一问题的情况下，可以考虑将其归

入到诉讼欺诈罪的范围中。 
再次，刑法第 307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对于

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情形规定为

妨害作证罪，将当事人自己作伪证的情形作了除罪

化处理。笔者认为这里也有不妥之处，因为其没有

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差异。根据刑法期待性

的理论，在刑事诉讼中很难期待被告人“自证其

罪”，所以被告人为了脱罪而作有利于自己的证明

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但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

涉及到了对方的权益，如果行为人实施了作伪证的

行为完全是损人利己，其行为应当受到处罚。 
因此，诉讼欺诈罪的犯罪构成应当具有以下内

容：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即已满 16 周岁且具有
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和单位均可构成。主观方面

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利益的目的。本罪

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既妨碍了司法机关的正常

工作秩序，又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性利益。客观方面

表现为行为人以虚构事实、伪造证据等手段，向法

院提起了虚假的诉讼，破坏人民法院正常审判活

动，情节严重的行为。 
当然，在适用诉讼欺诈罪的过程中还有一些需

要注意的问题：关于罪与非罪的问题，对于实施本

罪中的行为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应该

作除罪化处理，不以犯罪论处，但应定追究其妨害

民事诉讼的责任，行为构成侵权的应当进行民事赔

偿。在这里的情节严重与否应当综合考量其行为对

司法秩序的破坏程度以及试图侵占财产利益的大

小；关于既遂问题，由于诉讼欺诈罪属于行为犯，

即只要行为人虚构事实、伪造证据，进而提起民事

诉讼的行为，情节严重就达到诉讼欺诈罪的既遂，

这样才能体现对司法秩序的保护。但行为人如果还

未提起虚假诉讼，则无任何法益侵犯无需承担责

任；关于一罪与数罪的问题，鉴于本罪主要侵犯的

客体是司法秩序，所以被规定在妨害司法罪一章

中。那么在诉讼欺诈的行为过程中又有伪造公司、

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印章行为构罪以及妨害

作证、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的行为构罪的，

按牵连犯择一重罪处罚，不实施数罪并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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